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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發出了以下文件：  
 

立 法 會 CB(1) 
583/2023(01)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2021 年 5 月 至

2023年4月主要石
油產品進口及零

售價格提供的圖

表  
 

立 法 會 CB(1) 
668/2023(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建議
修訂《保護瀕危動

植物物種條例》

( 第 586 章 ) 的 附
表 ”提交的資料文
件  

 

經辦人 /部門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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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席表示，她向政府當局建議事務委員會

應討論《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 )的建
議修訂，原因是事務委員會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未

曾討論相關事宜。政府當局隨後建議在 2023年 7月
的例會上討論該事項。  
 
 
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立 法 會 CB(1) 
680/2023(01)號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 
680/2023(02)號文件  

 跟進行動一覽表 ) 

 
3.  主席表示，原訂於2023年7月17日舉行的下
次例會，改於2023年7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9時舉行。
委員同意在該會議上討論以下事項：  
 

(a) 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及  
 

(b) 建議修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的附表。  

 
 
III.  2023年 4月 19日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島部

 分地區供電事故  
 

( 立 法 會 CB(1) 
680/2023(03)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2023年 4月 19日
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港島部分地區

供電事故 ”提供的
文件  

 
立 法 會 CB(1) 
532/2023(02)號文件  

 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就 “2023年 4月
19日港燈275千伏
電力系統事故 ”提
供的電腦投影片

資料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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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 
390/2023(01)號文件  

 梁 熙 議 員 在

2023年 4月 20日
就香港電燈有限

公司停電事件發

出的函件 (只備中
文本 ) 

 
立 法 會 CB(1) 
542/2023(01)號文件  

 張 欣 宇 議 員 在
2023年 5月 18日
就香港電燈有限

公司港島部分地

區供電事故發出

的函件 (只備中文
本 )) 

 
政府當局的簡介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報告  
 
4.  主席提醒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港燈 ”)的代
表，他們在會議上陳述的意見不受《立法會 (權力及
特權 )條例》 (第382章 )保障及豁免。  
 
5.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於2023年5月15日收到
港燈就 2023年 4月 19日港島部分地區供電事故 (“事
故 ”)提交的調查報告。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參考了
獨立第三方專家的意見後，原則上認同報告所述的

事故成因和港燈的改善建議。機電署與獨立第三方

專家討論後要求港燈深化多項改善措施，包括檢視

是否有後備設備連接到輸電系統，以及多項與紀錄

管理、訓練、調試工作和供電設備有關的建議。機

電署會密切監督港燈實施所有改善措施的過程，以

期盡早完成。機電署亦已要求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 ”)因應事故檢視相關的營運安排，以提升供
電安全。同時，政府當局正調查事故是否構成違反

《電力條例》(第406章 )，並會根據調查結果適當採
取執法行動。  
 
6.  港 燈 繼 而 借 助 電 腦 投 影 片 ( 立 法 會
CB(1)532/2023(02)號文件 )，講解其就事故提交的調
查報告。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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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利益  
 
7.  陳紹雄議員申報，他是中電的高級顧問。  
 
設備調試程序  
 
8.  議員察悉，觸發事故的原因是調試數碼港

275千伏電力開關站 (“CPX”)一組翻新後的開關設
備時，一條後備電纜電路不慎通電，導致出現

275千伏故障和系統電壓驟降。議員詢問，在事故發
生時，調試翻新後的高壓開關設備的現行程序為

何、港燈系統控制中心在有關程序中有何角色，以

及港燈如何減低處理高壓設備時的傷亡風險。  
 
9.  港燈回應時表示，其系統控制中心負責確

保公司運作符合內部安全規例。調試CPX翻新後的
開關設備的程序已獲系統控制中心批核。整個調試

過程亦由系統控制中心的一名工程師遠程協助。為

減低傷亡風險，高壓開關設備一般由系統控制中心

的工程師遠程控制開關，而現場工程師的任務則是

監察調試程序，以及檢查和確認現場狀況。港燈確

認，CPX翻新後的設備的調試，是依循現行機制和
程序進行。  
 
10.  議員關注到，事故由多項因素釀成，或顯示

港燈對高壓設備調試的管理有某些漏洞。他們要求

港燈解釋為何系統控制中心未能提醒現場工程師

有後備電纜電路連接到翻新後的開關設備，以及港

燈會如何改善設備調試程序，以防止類似意外再次

發生。  
 
11.  港燈解釋，後備電纜電路的資料已在詳細

的輸電原理圖和其他相關圖紙中更新，但未有在能

源管理系統電路圖中特別標註。能源管理系統是安

裝在系統控制中心，用於控制和監察港燈發電和輸

電系統的電腦系統。由於系統控制中心的工作由能

源管理系統協助，控制中心並未發現CPX翻新後的
開關設備已連接到後備電纜電路。在調試開關設備

期間，系統控制中心已提醒現場工程師檢查開關設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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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否連接到任何電纜電路。現場工程師檢查電纜

連接缸的外部狀況時，無法看到有任何電纜電路連

接到有關的開關設備。現場工程師根據現場標籤、

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和他過去的經驗，認為開關設

備沒有連接到任何電纜電路。在事故發生後，港燈

規定無論是新安裝或是翻新後的氣體絕緣開關設

備，相關調試工作一律採用複查機制。根據有關規

定，港燈會調撥另一名合資格工程師依據其他圖紙

核對負責工程師準備的調試程序，並到現場檢查以

確認程序是否正確和適用。港燈亦已就各項管理系

統和工程師培訓制訂其他改善措施。  
 
12.  由於後備電纜電路的電纜連接缸底部完全

被防火板和波紋膠管遮蓋，而現場標籤不足以表明

後備電纜電路是否已連接到開關設備，議員進一步

詢問，此等情況有否防礙負責工程師妥善履行職

責。  
 
13.  港燈回應時表示，在現場檢查以確認設備

的實際配置，是調試程序的關鍵步驟。一般而言，

某處裝設防火板表明該處有電纜電路。港燈各隊員

工亦曾多次提醒負責工程師檢查是否有電纜電路

連接到有關的開關設備。  
 
電路圖及圖紙  
 
14.  議員關注到，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中未有

顯示上述後備電纜電路，是否因港燈員工疏忽所

致。  
 
15.  港燈解釋，港燈有多種用途不一的電路圖

及圖紙。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的目的是協助系統控

制中心運作，以控制和監察使用中的電纜電路和開

關。由於後備電纜電路被鎖定且不會用於正常操作

過程中，因此在事故發生前，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

在設計上並無顯示這些電路。在事故發生後，港燈

已更新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並附上有關後備電纜

電路的標註以提醒系統控制中心的工程師。目前港

燈設有自動電腦系統核對各電路圖內所有使用中

的電纜電路 (不包括後備電纜電路 )的連接有否差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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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以確保連接正確。港燈會建立機制以檢查圖紙

中是否存在後備電纜電路，以彌補自動電腦程序的

不足。  
 
故障隔離機制  
 
16.  議員要求港燈解釋CPX的故障隔離機制有
否正常運作，以及為何在CPX發生275千伏故障與啟
動低頻減載保護之間相隔4分鐘。  
 
17.  港燈解釋，在275千伏故障發生後半秒內，
專用調試電路的斷路器跳閘以隔離故障；在故障發

生後，港燈與中電電力系統之間的全部 3組聯網電
路立即按設計自動斷開，以防兩個電力系統之間出

現電力震盪。港燈認為，該等保護系統有按設計正

常運作以隔離故障，以及防止與中電系統出現電力

震盪。  
 
18.  港燈亦解釋，故障導致的電力波動嚴重影

響南丫發電廠的所有發電機組。在故障發生後，兩

台發電機組的輸出逐漸下降，直到完全關閉。當發

電量不能滿足負荷需求時，電力系統會變得不穩

定，系統頻率會下降。在故障發生4分鐘後，系統頻
率已降至觸發低頻減載系統第一階段運作的程度。

該系統透過在港燈所有供電區域減少負載，避免整

個區域停電。在事故中，低頻減載系統按設計運行，

成功阻止頻率下降並保持電力系統穩定。  
 
後備電纜電路的管理和未來用途  
 
19.  議員詢問，在調試程序開始前，事故所涉的

後備電纜電路是否已妥善鎖定並與港燈的輸電系

統隔離，以及CPX的後備電纜電路的潛在用途為何。 
 
20.  港燈回應時表示，自2009年起，CPX內連接
這兩條後備電纜電路的兩個電纜開關掣已被打開

並上鎖，以確保後備電纜電路穩妥地與港燈使用中

的輸電網絡隔離。該兩條後備電纜電路與另外兩條

延伸電纜電路鋪設在同一壕坑內，並保留作未來緊

急維修延伸電纜電路、網絡改造或擴容之用。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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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上的標籤  
 
21.  議員詢問，港燈有否計劃檢討和改善其輸

配電系統中所有設備的現場標籤。港燈回應時表

示，港燈在事故發生後已作出檢討，並確認了輸電

系統的所有電路圖。根據港燈的運作經驗，並無跡

象顯示配電系統中有錯誤標示的設備。港燈計劃在

2023年 9月底前完成檢查輸配電系統中所有現場標
籤。  
 
兩家電力公司的聯網  
 
22.  鑒於在275千伏故障發生後，港燈和中電之
間的全部3組聯網電路立即跳閘，議員詢問，聯網有
否達到在有需要時相互提供緊急支援的原意。  
 
23.  港燈解釋，在275千伏故障發生後，港燈系
統中的故障檢測方案立即按設計運行，斷開了港燈

與中電之間的全部 3組聯網電路。該檢測方案專為
防止港燈和中電兩個電力系統在故障時可能出現

嚴重電力震盪並導致港燈整個系統停電而設。在故

障後，港燈系統頻率開始降低。隨着南丫發電廠的

一個燃氣機組 (選作低頻起動之用 )與低頻減載系統
開始運行，港燈系統頻率在約半小時內逐步恢復正

常。然而，其部分發電機組當時尚未完全穩定。因

此，系統控制中心的工程師依據港燈的內部指引，

決定先恢復與中電的聯網電路，以便在有需要時中

電可即時提供備用電源。在第一組聯網電路恢復

後，受影響客户的供電在凌晨1時22分開始恢復。儘
管最終港燈本身的發電量能完全滿足負荷需求，但

聯網有助加快復電，而在缺乏中電備用電源的情況

下，於凌晨1時22分恢復供電存有風險。  
 
企業風險管理  
 
24.  議員詢問，港燈的企業風險管理方法及港

燈就其各團隊對事故的反應是否符合預期的內部

評估為何。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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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港燈回應時表示，港燈每兩個月會進行一

次黑啟動演練，訓練員工應對不測。有賴於這些訓

練，港燈員工在事故發生後能在較國際基準為短的

時間內恢復供電。港燈認為，其客户緊急服務中心

的運作有改善空間。在事故發生後首個小時內，港

燈的熱線電話接獲超過 1萬次來電，是日常工作量
的千倍以上。由於來電數量遠超客户服務代表可應

答的數量，港燈啟動了熱線系統內的語音留言播報

功能。港燈會全面檢討客户緊急服務中心的人手安

排、設備和工作流程，並探討其他可行的方式 (例如
社交媒體和電子媒體 )，以便有效地向客户發放有關
重大電力故障的資訊。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26.  議員深切關注到，根據政府與港燈簽訂的

《管制計劃協議》下現行的客户表現獎罰機制，獎

罰調整按年內平均指數計算得出。因此，即使事故

對部分電力用户造成嚴重影響，港燈或仍有權獲得

供電可靠性和恢復供電方面的獎勵。議員促請政府

當局就事故向港燈施以嚴厲罰則並理順電力公司

的獎罰安排。他們亦詢問，港燈會如何補償受事故

影響的客户，以及港燈會否考慮放棄表現獎勵或把

獎勵用以回饋受影響的客户或公眾 (若港燈最終有
權獲得該年度相關獎勵 )。  
 
2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港燈在事故中的表

現未能符合公眾預期，而事故亦揭示現行客户表現

獎罰機制的不足之處。因此，政府當局向港燈提出

建議，若港燈有權獲得該年度的表現獎勵，應把全

數獎勵撥作回饋客户或公眾，以示其對企業社會責

任的承擔。政府當局在進行《管制計劃協議》的中

期檢討時，會檢視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  
 
28.  港燈回應時表示，現行《管制計劃協議》於

2019年生效時，客户表現獎罰機制引入了 “恢復供
電 ”類別，旨在促進港燈在低壓配電系統出現服務  
中斷後迅速恢復供電。此類服務中斷通常影響約   
100名客户，而所需的恢復時間相對較長，特別是  
發生在偏遠地點的事故。自2019年引入此獎罰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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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恢復供電的時間大幅改善，顯示此獎罰類別可

惠及港燈客户。獎罰按年度平均數字計算得出，並

須作審核。港燈會與政府共同優化此獎罰類別。因

事故蒙受損失的客户可向港燈提出索償。有關申索

會交由保險公司和公證行評估。  
 
29.  議員詢問，政府就檢討獎罰安排與港燈進

行商討時有何優勢。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電力公

司的五年發展計劃對其發展規模和利潤有直接影

響，而這些計劃須經政府審批。此外，政府可就電

力公司申領獎勵施以額外規定。  
 
《電力條例》的相關條文  

 
30.  議員詢問，違反《電力條例》 (第 406章 )第
12條的罰則為何，以及政府當局會否就事故對港燈
及/或相關人士提出檢控。  
 
3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任何人干犯與《電力

條例》第12條有關的罪行，可處罰款及監禁。機電
署正調查事故、搜證及錄取供詞；並會就事故是否

構成違反《電力條例》諮詢律政司。預計調查需時

約6個月。若結論是有人違反《電力條例》，政府當
局會向有關人士提出檢控。  
 
檢查受275千伏故障影響的設備  
 
32.  議員關注到該 275千伏故障有否損壞任何
主要設備。他們認為，機電署應徹底檢查受影響設

備，以確保運作安全。  
 
33.  港燈回應時表示，事故中有兩台發電機組

關閉，其中一台約在事故發生約 3小時後恢復正常
運作，另一台則於翌日恢復正常運作。根據港燈在

故障後進行的檢查，事故並無對電網內的受影響設

備造成損壞。  
 
34.  政府當局向議員保證，機電署會加強查核

港燈的跟進工作，以確保事故所涉的設施狀況良

好。政府當局亦表示，機電署已檢查部分受影響設

施，未有發現因事故造成的異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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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電力公司的設備  
 
35.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改善對電力公

司設備的檢查工作，以防止類似意外再次發生。政

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機電署定期檢查兩電的發電、

輸電及配電設施。2022年，當局共進行約180次有關
檢查，檢查次數較2021年增加3倍。因應事故，機電
署計劃加強檢查兩電對重要輸配電設施的保養、測

試及調試，以及對合資格人士的培訓和管理。  
 
 
IV.  促進回收業的發展  
 

( 立 法 會 CB(1) 
680/2023(04)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促進
回收業的發展 ”提
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 
680/2023(05)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
“促進回收業發展
的措施 ”擬備的背
景資料簡介 ) 

 
政府當局的簡介  
 
36.  政府當局借助電腦投影片 (2023年 6月 23日
發出的立法會CB(1)707/2023(01)號文件 )，向議員  
介紹在促進回收業發展方面的政策原則和目的，以

及所涉及的主要措施。  
 
申報利益  
 
37.  陳家珮議員申報，她是香港房屋委員會委

員。  
 
政策原則和目的  
 
38.  議員表示支持促進回收業發展的大方向。

他們要求政府當局闡述會如何促進香港發展高增

值的回收業。  
 



經辦人 /部門  
 

 - 14 - 

3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推行生產者責任計

劃一般可提升收集到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和再生產

品的質和量，而當局亦可透過生產者責任計劃就收

集和循環再造工序的各方面施加規定。政府當局正

考慮修訂法例，以便更有效率地推行新的生產者責

任計劃。  
 
40.  政府當局察悉議員的建議，即訂立定期目

標，以監察及優化《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所訂
措施的推行情況，確保適時在2035年前實現 “零廢堆
填 ”的目標。  
 
廢塑膠的循環再造  
 
41.  議員指出，環保園內一家經營廢塑膠循環

再造設施的公司數月前宣布，因塑膠飲料容器的回

收率偏低而面對經營困難，因此會逐步停止收集及

循環再造廢塑膠。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a) 政府當局會如何盡量減低該公司的
決定對本地廢塑膠循環再造的影響； 
 

(b) 若該公司未能履行與環保園簽訂的
租約條款，當局會採取甚麼行動；及  
 

(c) 政府當局會否就塑膠循環再造進行
市場研究，以期加快推行塑膠飲料容

器及紙包飲品盒生產者責任計劃。  
 
42.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已推行多項措

施，以支援廢塑膠的收集和循環再造。當局現正透

過廢塑膠回收先導計劃提供免費收集廢塑膠服務，

該計劃現時涵蓋9個地區。社區回收網絡 “綠在區區 ”
的設施所接收的廢塑膠須交予下游回收商作妥善

處理。至於上述環保園的租户，政府當局得悉，該

公司決定停止收集及循環再造廢塑膠的原因是其

股東面對業務問題。政府當局已提醒該公司盡早恢

復收集及循環再造廢塑膠，若該公司違反有關租約

條款，當局會採取法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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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關於塑膠飲料容器及紙包飲品盒生產者責

任計劃，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就該計劃廣泛諮詢

持份者，並正擬訂立法建議。政府當局計劃在

2023年內就立法建議框架諮詢事務委員會。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44.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的政策原則是支援整

個回收業及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是向個別公

司傾斜。鑒於現時本港只有一家回收商有能力循環

再造廢棄鉛酸電池，部分議員建議政府當局為該公

司提供政策支援，使更多鉛酸電池可在本地循環再

造，藉以更充分體現《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

處置巴塞爾公約》的精神。由於該公司在本地並無

競爭對手，此建議不會違反上述政策原則。該等議

員亦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就鉛酸電池推行以徵費為

基礎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45.  另一些議員指出，有關的鉛酸電池回收商

屬環保園的租户，已享有政府資助的低廉租金。進

一步向該公司傾斜的政策措施或會提高潛在競爭

對手的入行門檻，不利業界的可持續發展，亦可能

引起有關審慎運用公共資源的關注。  
 
46.  政府當局回應議員上述意見時表示，當局

一直有為該鉛酸電池回收商提供支援，包括以可負

擔的租金提供環保園的用地及其他政策措施。然

而，據觀察所得，該營運商循環再造鉛酸電池的成

本仍然偏高。鑒於本港循環再造鉛酸電池的規模有

限，政府當局現階段無意禁止出口廢棄鉛酸電池。

待本地鉛酸電池循環再造市場成熟並出現有效競

爭時，當局會考慮就有關產品推展生產者責任計

劃。  
 
47.  議員關注到推行電動車退役電池生產者責

任計劃的進展。他們籲請政府當局與相關業界在這

方面加強溝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正與相關業界

商討推行電動車退役電池生產者責任計劃的詳情

及路線圖。數家公司已表示有興趣在香港開設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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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電池循環再造業務。政府當局會致力在適當情況

下促進電動車電池的循環再造。  
 
電子廢物的循環再造  
 
48.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已建議擴大廢電器電

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涵蓋範圍，以包括乾衣機

等電器。鑒於洗碗碟機在香港日漸普及，他們建議

該生產者責任計劃日後亦應涵蓋這類電器。政府當

局察悉此建議。  
 
廢玻璃容器的循環再造  
 
49.  議員查詢從廢玻璃回收的物料的主要出

路。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本港從處理廢玻璃容器

回收的物料中，約40%用於製造環保地磚，10%用於
製造環保水泥， 10%出口到外地循環再造，其餘則
於本地工務工程作填料用。這些出路可完全吸納本

港從廢玻璃容器回收的物料。  
 
土地供應  
 
大方向  
 
50.  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為回收作業增加價格相

宜的土地供應，讓市場參與者更有信心作出額外投

資，以提升作業水平。議員亦關注到，許多在棕地

上經營的回收商已經 /將會受收回土地及清拆行動

影響而須遷出。議員籲請政府當局協助他們把業務

重置到合適和價格相宜的地點，以確保該等回收商

得以繼續經營，並促進整個回收業的健康發展。  
 
5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會採取多管齊

下的方式為回收業增加土地供應。當局會致力在不

同的新發展區內預留土地以供環保設施或環保業

(包括回收業 )使用。同時，當局正探討在新界北新市
鎮和文錦渡發展預留土地擴建環保園的可行性。政

府當局已物色到數幅可能適合供回收作業使用的

短期租約用地。此外，政府當局會探討已修復堆填

區用地是否可供回收作業使用。就此，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曾與香港工業總會的代表實地視察已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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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的將軍澳新界東南堆填區。初步評估顯示，該堆

填區用地可作建議用途。  
 
52.  議員表示支持已修復堆填區用地供回收作

業使用。鑒於已修復堆填區的負重能力有限且只適

合某些類別的回收作業，議員強調政府當局必須同

時透過其他方法增加土地供應。  
 
擴建環保園  
 
53.  議員詢問，有關擴建環保園的顧問研究的

進度及預計完成日期為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有關新界北新市鎮和文錦渡發展 (包括擴建環保園 )
的顧問研究已在 2021年 10月展開，預計在 3年內完
成。  
 
54.  議員就擴建環保園提出以下建議：  
 

(a) 政府當局在決定環保園擴建部分的
定位時，應考慮在 “雙城三圈 ”策略下
新界北新市鎮和文錦渡的整體發展；

及  
 

(b) 環保園擴建部分的一些地段應專供
規模較小的回收商使用，以促進回收

業的多元發展。  
 
55.  政府當局察悉此等建議，並表示會繼續與

不同回收業界保持緊密溝通，以期制訂針對性的支

援措施。  
 
供回收作業使用的短期租約土地  
 
56.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現有 19幅專供回收
業競投使用的短期租約用地所在位置和面積的清

單；及具潛質可供回收業競投的額外短期租約用地

的位置圖，以及該等用地的估計面積。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於2023年
7月 14日隨立法會 CB(1)789/2023(02)號文
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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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政府當局察悉議員的建議，即應運用創新

技術加強監察短期租約用地，以確保該等用地真正

用於回收作業。  
 
收集及處理住宅樓宇的可循環再造物料  
 
58.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說明住宅樓宇內主要類

別的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收集安排，以及規管住宅樓

宇內可循環再造物料的妥善收集和處理的準備工

作進展。  
 
5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當局一直透過政府合約支援多類可

循環再造物料的收集和處理。舉例而

言，當局在 2022年在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推行廚餘收集試驗計劃，涉
及 5個公屋屋邨約 30座樓宇。政府當
局計劃在 2023年把試驗計劃的覆蓋
範圍擴展至100座樓宇；  
 

(b) 當局已就紙包飲品盒回收處理服務

合約進行招標。有關承辦商會受聘處

理所有在 “綠在區區 ”設施收集的紙
包飲品。政府當局現正審閱接獲的標

書，並會在短期內公布結果；及  
 

(c) 正如行政長官 2022年施政報告中公
布，政府當局會研究立法要求在2024
年或以前，大型屋苑和屋邨以及户數

較多的單幢住宅樓宇的物業管理公

司和業主組織，必須分類收集常見的

可循環再造物料，並交予下游回收商

處理。近月，政府當局一直與各大物

業管理公司討論規管架構，並為該等

公司安排示範收集和處理可循環再

造物料的良好作業方式。政府當局稍

後會就立法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與

此同時，當局正與物業管理公司合作

制訂詳細的實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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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議員籲請政府當局加緊在公屋屋邨設立

“小型回收店 ”，有關工作的目的是支援公屋屋邨實
踐乾淨回收，以及配合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實施。  
 
6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香港房屋委員會

的協助下，當局已選定50個公屋屋邨試行營運 “小型
回收店 ”網絡。政府當局日後會致力把網絡擴展至更
多公屋屋邨。  
 
社區回收網絡  
 
62.  議員查詢 “綠在區區 ”回收便利點的租金成
本。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現時共有31個回收便利
點。營運該等設施的總成本 (包括租金 )每年約為
2億元。  
 
回收基金  
 
63.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確保回收基金能

有效協助本地回收商提高能力。政府當局回應時表

示，當局密切監察回收基金的推行情況，並定期進

行檢討，以確保回收基金下的支援計劃能切合回收

業的需要。舉例而言，當局近年推出 “標準項目 ”計
劃，為中小型企業提供針對性的支援，提升其作業

效率和能力。 “標準項目 ”計劃下的指定項目及器械
清單會不時更新。  
 
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64.  議員詢問，低碳綠色科研基金的核准項目

完成後，會否讓公眾知悉項目結果。政府當局回應

時表示，低碳綠色科研基金首兩輪申請已批出22個
項目，所有項目仍在進行中。項目成果一俟備妥，

會上載至低碳綠色科研基金的網站。  
 
政府採購綠色產品  
 
65.  議員關注到，政府部門採購的環保產品及

服務的總值，只佔政府所有採購項目一小部分。他

們建議政府當局應提供環保產品及服務清單供公

私營機構參考，並考慮在替代品的技術及市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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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強制規定使用較環保的替代品，以取代傳統產

品。  
 
66.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環保採購項目清單

及其他相關資料已上載至環保署的網站，供公眾參

考。政府會繼續以身作則，實施環保採購。在考慮

應否強制規定使用某些環保產品時，政府當局會考

慮多項因素，例如相關技術的成熟程度及審慎運用

公共資源。  
 
67.  議員表示，很多本地回收商在取得規模經

濟效益前，已被海外競爭對手逐出市場。因此，部

分議員建議，即使本地再生產品初時未必是最具成

本效益的選項，政府亦應考慮優先採購該等產品，

以支持本地回收業的發展。  
 
68.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會研究該建議，

包括建議是否可提供公平競爭以符合世界貿易組

織有關政府採購的協議、本地產品的供應是否足以

應付政府所需等。  
 
 
V.  建議修改受管制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含量限值和管制範圍  
 

( 立 法 會 CB(1) 
680/2023(06)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建議
收緊受規管建築

漆料的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限值及

擴大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含量管制

至清潔產品 ”提供
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 
680/2023(07)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
“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的管制 ”擬備的
背景資料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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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簡介  
 
69.  政府當局借助電腦投影片 (2023年 6月 23日
發出的立法會CB(1)707/2023(02)號文件 )，向議員  
介紹以下建議：  
 

(a) 由 2024年 1月起收緊 22種受規管建築
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

及  
 

(b) 擴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管制至 7種清
潔產品。為了讓業界有足夠時間進行

所需的產品配方調整，當局建議有關

管制於2025年1月生效。  
 
70.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計劃在 2023年第四季
向立法會提交對《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 )規例》 (第311W章 )(“《規例》”)的修訂，以達致
上述目的。  
 
71.  下午5時13分，主席指示將會議由指定的結
束時間延長15分鐘。  
 
申報利益  
 
72.  邵家輝議員申報，他從事建築材料業務。  
 
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整體方向  
 
73.  議員表示支持立法建議的整體方向。他們

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劃擴大《規例》的管制範圍，

以涵蓋更多產品。  
 
7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規例》自2007年起
分階段實施。當局首先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

較高的產品類別，以便及早取得更大成效。因此，

印墨、黏合劑及密封劑等已納入《規例》。一般而

言，若價格合理的替代合規產品在本地市場上有足

夠供應，規管某產品類別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

限值屬合適做法。政府當局會繼續監察市場情況，

並研究擴大《規例》管制範圍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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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規管建築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  
 
75.  議 員 轉 達 業 界 的 建 議 ， 即 把 地 台 塗 料   
(P10-05)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定為 150克 /

公升 (而非建議的 100克 /公升 )，以及把透明手髹漆
(P08-04)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定為 550克 /

公升 (而非建議的 400克 /公升 )，原因是可符合政府
當局建議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的替代產

品供應不足。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就該等建議的立場

為何。  
 
76.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制訂建議的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時，當局曾就有關的受規管

建築漆料進行市場研究及性能測試。政府當局會與

議員及有關業界進一步溝通，研究是否有需要就有

關建議作出微調。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其後表示，當局已於
2023年6月30日聯繫有關業界，並進一步解
釋就 P10-05及 P08-04制訂建議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含量限值的理據 (例如市場上相關合
規產品是否實際可用及有供應 )。有關業界
表示理解，亦無進一步提問。 ) 

 
業務影響  
 
77.  議員察悉，根據政府當局進行的可行性研

究，本地所供應符合建議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

值的清潔產品佔超過 70%的市場份額。他們詢問，
政府當局估計其餘為符合規定而調整配方的產品

所佔比例為何。  
 
78.  當局回應時表示，在諮詢業界期間，部分供

應商曾表示打算調整產品配方，以符合建議管制。

經考慮持份者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建議給予業界較

長時間，讓他們作出所需準備。業界對建議實施管

制的日期 (即2025年1月 )並無異議。  
 
79.  政府當局回應議員有關經濟影響的提問時

表示，收緊受規管建築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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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限值及擴大管制至清潔產品的建議預計不會對

相關行業造成重大的成本影響。  
 
執行管制  
 
80.  議員詢問，為何政府當局只禁止輸入及在

本地生產不符合規定的產品，而不禁止零售及使用

該等產品；以及政府當局如何確保有效執行管制。  
 
81.  政府當局解釋，禁止輸入及生產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含量超標的產品，屬很多司法管轄區的慣

常做法。由於控制產品的供應來源足以確保產品符

合規定，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無須向零售商及用家施

加法律責任。環保署會在零售點進行巡查及抽查受

規管產品，以監察循規情況。在2020年至2022年間，
環保署進行了1 300次巡查，並透過化驗所測試分析
了150個受規管建築漆料樣本。超過98%經測試的產
品符合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若發現不符合

規定的產品，環保署會調查產品的來源，並對進口

商 /生產商採取執法行動。政府當局會透過公眾教

育，提高市民對有關管制的認識，並鼓勵市民向當

局舉報懷疑違規情況。  
 
總結  
 
82.  主席總結時表示，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建議

並無異議。  
 
 
VI. 其他事項  
 
8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5時41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1暨公共申訴辦事處  
2023年7月25日  



 附錄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23年 6月 26日 (星期一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議程第 I項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000345 — 
000506 
 

主席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問題或意見   

議程第 II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000507 — 
000553 
 

主席  
 

議員同意建議討論事項   

議程第 III項2023年 4月 19日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島部分地區供電事故  
000554 — 
002604 
 

主席  
政府當局  
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 (“港燈 ”)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港燈作出報告  

 

002605 — 
003425 
 

主席  
林筱魯議員  
港燈  
 

設備調試程序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

償  
 

 

003426 — 
004138 

主席  
田北辰議員  
政府當局  
港燈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

償  
 
設備上的標籤  
 

 

004139 — 
004921 
 

主席  
盧偉國議員  
港燈  
 

後備電纜電路的管理及未來用途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

償  
 

 

004922 — 
005846 
 

主席  
簡慧敏議員  
港燈  
政府當局  
 

故障隔離機制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

償  
 
檢查電力公司的設備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22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30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30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35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35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56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56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206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206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249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249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296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296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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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005847 — 
010209 
 

主席  
梁熙議員  
政府當局  
 

《電力條例》的相關條文  
 

 

010210 — 
010832 
 

主席  
陳紹雄議員  
港燈  
政府當局  
 

設備調試程序  
 
檢查受 275千伏故障影響的設備  

 

010833 — 
011500 
 

主席  
郭偉强議員  
港燈  
政府當局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

償  
 

 

011501 — 
012128 
 

主席  
張欣宇議員  
港燈  
 

設備調試程序  
 
電路圖及圖紙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

償  
 

 

012129 — 
012604 
 

主席  
李惟宏議員  
港燈  
 

企業風險管理   

012603 — 
012841 
 

主席  
李浩然議員  
港燈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

償  
 

 

012842 — 
013606 
 

主席  
何君堯議員  
港燈  
 

兩電的聯網   

013607 — 
013827 
 

主席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

償  
 

 

議程第 IV項促進回收業的發展  
013828 — 
014853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014854 — 
015315 
 

主席  
易志明議員  
政府當局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352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372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373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411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411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450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450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488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488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516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516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532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532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576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576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590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590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653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653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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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015316 — 
020041 
 

主席  
陳紹雄議員  
政府當局  
 

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政策原則和目的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政府採購綠色產品  
 

 

020042 — 
020611 
 

主席  
陳月明議員  
政府當局  
 

土地供應  
 
 

政府當局  
(請參閱會議
紀要第 56段 ) 
 

020612 — 
021029 
 

主席  
劉業強議員  
政府當局  
 

政策原則和目的  
 
土地供應  
 
回收基金  
 

 

021030 — 
021558 
 

主席  
盧偉國議員  
政府當局  
 

土地供應   

021559 — 
022018 
 

主席  
陳沛良議員  
政府當局  
 

廢塑膠的循環再造   

022019 — 
022721 
 

主席  
陳家珮議員  
政府當局  
 

收集及處理住宅樓宇的可循環再造物料  
 
電子廢物的循環再造  

 

022722 — 
023221 
 

主席  
陳克勤議員  
政府當局  
 

土地供應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023222 — 
023652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廢玻璃的循環再造  
 
社區回收網絡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023653 — 
024535 
 

主席  
政府當局  
 

土地供應  
 
政府採購綠色產品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679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724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724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757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757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782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783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815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815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841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841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884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884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914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914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941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941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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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議程第V項建議修改受管制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和管制範圍  
024536 — 
025841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025842 — 
030333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受規管建築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

值  
 

030334 — 
030941 
 

主席  
陳紹雄議員  
政府當局  
 

業務影響   

030942 — 
031059 
 

主席  
陳沛良議員  
政府當局  
 

業務影響   

031100 — 
031518 
 

主席  
政府當局  
 

執行管制  
 

 

議程第VI項其他事項  
031519 — 
031547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暨公共申訴辦事處  
2023年 7月 25日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993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072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072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101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101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138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138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145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146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171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171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3060017&start=1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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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日　　期	：	2023年6月26日(星期一)

時　　間	：	下午2時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1





出席委員	：	葛珮帆議員, BBS, JP (主席)

[bookmark: _Hlk125731944]	劉業強議員, BBS, MH, JP (副主席)

	陳克勤議員, SBS, JP

何俊賢議員, BBS, JP

易志明議員, SBS, JP

	郭偉强議員, JP

盧偉國議員, GBS, MH, JP

何君堯議員, JP

劉國勳議員, MH, JP

謝偉銓議員, BBS, JP

李浩然議員, MH, JP

李惟宏議員

陳月明議員, MH

陳沛良議員

陳家珮議員, MH

陳紹雄議員, JP

張欣宇議員

劉智鵬議員, BBS, JP

簡慧敏議員

何敬康議員





列席議員	：	田北辰議員, BBS, JP

邵家輝議員, JP



林筱魯議員, SBS, JP

梁熙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議程第III項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謝展寰先生, BBS, JP



環境及生態局副秘書長(環境)1

伍江美妮女士, JP



環境及生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能源)

任浩晨先生



機電工程署署長

彭耀雄先生, JP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規管服務

潘國英先生, JP



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電力及能源效益

朱祺明先生



	議程第IV項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謝展寰先生, BBS, JP



環境保護署署長

徐浩光博士, JP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減廢)

陸嘉健先生, JP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廢物管理)

鄭健先生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減廢)

區詩敏博士





署理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胡勁欣女士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環保法規管理)

陳兆榮先生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環境基建)

張偉雄先生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廢物基建)

雷學良先生



環境及生態局社區關係總監

黃耀光先生



	議程第V項



環境及生態局副局長

黃淑嫻女士, JP



環境及生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空氣質素政策)

梁啟明博士



環境及生態局首席環境保護主任(空氣質素政策)

張展華博士





相關機構		：	議程第III項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營運董事

鄭祖瀛先生



輸配電科總經理

葉崇泰先生



發電科總經理

周火勝先生



系統運行主管

梁振聲先生



公共事務總經理

楊玉珍女士



集團發展總經理

何彥彪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1)1

石逸琪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1)1

江健偉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1)1

潘耀敏小姐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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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發出了以下文件：



		立法會CB(1) 583/2023(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2021年5月至2023年4月主要石油產品進口及零售價格提供的圖表





		立法會CB(1) 668/2023(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建議修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的附表”提交的資料文件







2.		主席表示，她向政府當局建議事務委員會應討論《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的建議修訂，原因是事務委員會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未曾討論相關事宜。政府當局隨後建議在2023年7月的例會上討論該事項。





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 680/2023(01)號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表







		立法會CB(1) 680/2023(02)號文件

			跟進行動一覽表)







[bookmark: _Hlk124233216]3.		主席表示，原訂於2023年7月17日舉行的下次例會，改於2023年7月14日(星期五)上午9時舉行。委員同意在該會議上討論以下事項：



		(a)

		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及





		(b)

		建議修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的附表。









III.		2023年4月19日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島部	分地區供電事故



		(立法會CB(1) 680/2023(03)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2023年4月19日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島部分地區供電事故”提供的文件





		[bookmark: _Hlk140756855]立法會CB(1) 532/2023(02)號文件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就“2023年4月19日港燈275千伏電力系統事故”提供的電腦投影片資料





		立法會CB(1) 390/2023(01)號文件

			梁熙議員在2023年4月20日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停電事件發出的函件(只備中文本)





		立法會CB(1) 542/2023(01)號文件

			張欣宇議員在2023年5月18日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島部分地區供電事故發出的函件(只備中文本))







[bookmark: _Hlk134778103]政府當局的簡介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報告



4.		主席提醒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的代表，他們在會議上陳述的意見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保障及豁免。



5.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於2023年5月15日收到港燈就2023年4月19日港島部分地區供電事故(“事故”)提交的調查報告。機電工程署(“機電署”)參考了獨立第三方專家的意見後，原則上認同報告所述的事故成因和港燈的改善建議。機電署與獨立第三方專家討論後要求港燈深化多項改善措施，包括檢視是否有後備設備連接到輸電系統，以及多項與紀錄管理、訓練、調試工作和供電設備有關的建議。機電署會密切監督港燈實施所有改善措施的過程，以期盡早完成。機電署亦已要求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因應事故檢視相關的營運安排，以提升供電安全。同時，政府當局正調查事故是否構成違反《電力條例》(第406章)，並會根據調查結果適當採取執法行動。



6.		港燈繼而借助電腦投影片(立法會CB(1)532/2023(02)號文件)，講解其就事故提交的調查報告。



申報利益



7.		陳紹雄議員申報，他是中電的高級顧問。



設備調試程序



8.		議員察悉，觸發事故的原因是調試數碼港275千伏電力開關站(“CPX”)一組翻新後的開關設備時，一條後備電纜電路不慎通電，導致出現275千伏故障和系統電壓驟降。議員詢問，在事故發生時，調試翻新後的高壓開關設備的現行程序為何、港燈系統控制中心在有關程序中有何角色，以及港燈如何減低處理高壓設備時的傷亡風險。



9.		港燈回應時表示，其系統控制中心負責確保公司運作符合內部安全規例。調試CPX翻新後的開關設備的程序已獲系統控制中心批核。整個調試過程亦由系統控制中心的一名工程師遠程協助。為減低傷亡風險，高壓開關設備一般由系統控制中心的工程師遠程控制開關，而現場工程師的任務則是監察調試程序，以及檢查和確認現場狀況。港燈確認，CPX翻新後的設備的調試，是依循現行機制和程序進行。



10.		議員關注到，事故由多項因素釀成，或顯示港燈對高壓設備調試的管理有某些漏洞。他們要求港燈解釋為何系統控制中心未能提醒現場工程師有後備電纜電路連接到翻新後的開關設備，以及港燈會如何改善設備調試程序，以防止類似意外再次發生。



11.		港燈解釋，後備電纜電路的資料已在詳細的輸電原理圖和其他相關圖紙中更新，但未有在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中特別標註。能源管理系統是安裝在系統控制中心，用於控制和監察港燈發電和輸電系統的電腦系統。由於系統控制中心的工作由能源管理系統協助，控制中心並未發現CPX翻新後的開關設備已連接到後備電纜電路。在調試開關設備期間，系統控制中心已提醒現場工程師檢查開關設備有否連接到任何電纜電路。現場工程師檢查電纜連接缸的外部狀況時，無法看到有任何電纜電路連接到有關的開關設備。現場工程師根據現場標籤、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和他過去的經驗，認為開關設備沒有連接到任何電纜電路。在事故發生後，港燈規定無論是新安裝或是翻新後的氣體絕緣開關設備，相關調試工作一律採用複查機制。根據有關規定，港燈會調撥另一名合資格工程師依據其他圖紙核對負責工程師準備的調試程序，並到現場檢查以確認程序是否正確和適用。港燈亦已就各項管理系統和工程師培訓制訂其他改善措施。



12.		由於後備電纜電路的電纜連接缸底部完全被防火板和波紋膠管遮蓋，而現場標籤不足以表明後備電纜電路是否已連接到開關設備，議員進一步詢問，此等情況有否防礙負責工程師妥善履行職責。



13.		港燈回應時表示，在現場檢查以確認設備的實際配置，是調試程序的關鍵步驟。一般而言，某處裝設防火板表明該處有電纜電路。港燈各隊員工亦曾多次提醒負責工程師檢查是否有電纜電路連接到有關的開關設備。



電路圖及圖紙



14.		議員關注到，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中未有顯示上述後備電纜電路，是否因港燈員工疏忽所致。



15.		港燈解釋，港燈有多種用途不一的電路圖及圖紙。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的目的是協助系統控制中心運作，以控制和監察使用中的電纜電路和開關。由於後備電纜電路被鎖定且不會用於正常操作過程中，因此在事故發生前，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在設計上並無顯示這些電路。在事故發生後，港燈已更新能源管理系統電路圖，並附上有關後備電纜電路的標註以提醒系統控制中心的工程師。目前港燈設有自動電腦系統核對各電路圖內所有使用中的電纜電路(不包括後備電纜電路)的連接有否差異，以確保連接正確。港燈會建立機制以檢查圖紙中是否存在後備電纜電路，以彌補自動電腦程序的不足。



故障隔離機制



16.		議員要求港燈解釋CPX的故障隔離機制有否正常運作，以及為何在CPX發生275千伏故障與啟動低頻減載保護之間相隔4分鐘。



17.		港燈解釋，在275千伏故障發生後半秒內，專用調試電路的斷路器跳閘以隔離故障；在故障發生後，港燈與中電電力系統之間的全部3組聯網電路立即按設計自動斷開，以防兩個電力系統之間出現電力震盪。港燈認為，該等保護系統有按設計正常運作以隔離故障，以及防止與中電系統出現電力震盪。



18.		港燈亦解釋，故障導致的電力波動嚴重影響南丫發電廠的所有發電機組。在故障發生後，兩台發電機組的輸出逐漸下降，直到完全關閉。當發電量不能滿足負荷需求時，電力系統會變得不穩定，系統頻率會下降。在故障發生4分鐘後，系統頻率已降至觸發低頻減載系統第一階段運作的程度。該系統透過在港燈所有供電區域減少負載，避免整個區域停電。在事故中，低頻減載系統按設計運行，成功阻止頻率下降並保持電力系統穩定。



後備電纜電路的管理和未來用途



19.		議員詢問，在調試程序開始前，事故所涉的後備電纜電路是否已妥善鎖定並與港燈的輸電系統隔離，以及CPX的後備電纜電路的潛在用途為何。



20. 	港燈回應時表示，自2009年起，CPX內連接這兩條後備電纜電路的兩個電纜開關掣已被打開並上鎖，以確保後備電纜電路穩妥地與港燈使用中的輸電網絡隔離。該兩條後備電纜電路與另外兩條延伸電纜電路鋪設在同一壕坑內，並保留作未來緊急維修延伸電纜電路、網絡改造或擴容之用。





設備上的標籤



21.		議員詢問，港燈有否計劃檢討和改善其輸配電系統中所有設備的現場標籤。港燈回應時表示，港燈在事故發生後已作出檢討，並確認了輸電系統的所有電路圖。根據港燈的運作經驗，並無跡象顯示配電系統中有錯誤標示的設備。港燈計劃在2023年9月底前完成檢查輸配電系統中所有現場標籤。



兩家電力公司的聯網



22.		鑒於在275千伏故障發生後，港燈和中電之間的全部3組聯網電路立即跳閘，議員詢問，聯網有否達到在有需要時相互提供緊急支援的原意。



23.		港燈解釋，在275千伏故障發生後，港燈系統中的故障檢測方案立即按設計運行，斷開了港燈與中電之間的全部3組聯網電路。該檢測方案專為防止港燈和中電兩個電力系統在故障時可能出現嚴重電力震盪並導致港燈整個系統停電而設。在故障後，港燈系統頻率開始降低。隨着南丫發電廠的一個燃氣機組(選作低頻起動之用)與低頻減載系統開始運行，港燈系統頻率在約半小時內逐步恢復正常。然而，其部分發電機組當時尚未完全穩定。因此，系統控制中心的工程師依據港燈的內部指引，決定先恢復與中電的聯網電路，以便在有需要時中電可即時提供備用電源。在第一組聯網電路恢復後，受影響客户的供電在凌晨1時22分開始恢復。儘管最終港燈本身的發電量能完全滿足負荷需求，但聯網有助加快復電，而在缺乏中電備用電源的情況下，於凌晨1時22分恢復供電存有風險。



企業風險管理



24.		議員詢問，港燈的企業風險管理方法及港燈就其各團隊對事故的反應是否符合預期的內部評估為何。



25.		港燈回應時表示，港燈每兩個月會進行一次黑啟動演練，訓練員工應對不測。有賴於這些訓練，港燈員工在事故發生後能在較國際基準為短的時間內恢復供電。港燈認為，其客户緊急服務中心的運作有改善空間。在事故發生後首個小時內，港燈的熱線電話接獲超過1萬次來電，是日常工作量的千倍以上。由於來電數量遠超客户服務代表可應答的數量，港燈啟動了熱線系統內的語音留言播報功能。港燈會全面檢討客户緊急服務中心的人手安排、設備和工作流程，並探討其他可行的方式(例如社交媒體和電子媒體)，以便有效地向客户發放有關重大電力故障的資訊。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26.		議員深切關注到，根據政府與港燈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下現行的客户表現獎罰機制，獎罰調整按年內平均指數計算得出。因此，即使事故對部分電力用户造成嚴重影響，港燈或仍有權獲得供電可靠性和恢復供電方面的獎勵。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就事故向港燈施以嚴厲罰則並理順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他們亦詢問，港燈會如何補償受事故影響的客户，以及港燈會否考慮放棄表現獎勵或把獎勵用以回饋受影響的客户或公眾(若港燈最終有權獲得該年度相關獎勵)。



2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港燈在事故中的表現未能符合公眾預期，而事故亦揭示現行客户表現獎罰機制的不足之處。因此，政府當局向港燈提出建議，若港燈有權獲得該年度的表現獎勵，應把全數獎勵撥作回饋客户或公眾，以示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政府當局在進行《管制計劃協議》的中期檢討時，會檢視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



28.		港燈回應時表示，現行《管制計劃協議》於2019年生效時，客户表現獎罰機制引入了“恢復供電”類別，旨在促進港燈在低壓配電系統出現服務 中斷後迅速恢復供電。此類服務中斷通常影響約  100名客户，而所需的恢復時間相對較長，特別是 發生在偏遠地點的事故。自2019年引入此獎罰類別後，恢復供電的時間大幅改善，顯示此獎罰類別可惠及港燈客户。獎罰按年度平均數字計算得出，並須作審核。港燈會與政府共同優化此獎罰類別。因事故蒙受損失的客户可向港燈提出索償。有關申索會交由保險公司和公證行評估。



29. 	議員詢問，政府就檢討獎罰安排與港燈進行商討時有何優勢。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電力公司的五年發展計劃對其發展規模和利潤有直接影響，而這些計劃須經政府審批。此外，政府可就電力公司申領獎勵施以額外規定。



《電力條例》的相關條文



30.		議員詢問，違反《電力條例》(第406章)第12條的罰則為何，以及政府當局會否就事故對港燈及/或相關人士提出檢控。



3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任何人干犯與《電力條例》第12條有關的罪行，可處罰款及監禁。機電署正調查事故、搜證及錄取供詞；並會就事故是否構成違反《電力條例》諮詢律政司。預計調查需時約6個月。若結論是有人違反《電力條例》，政府當局會向有關人士提出檢控。



檢查受275千伏故障影響的設備



32.		議員關注到該275千伏故障有否損壞任何主要設備。他們認為，機電署應徹底檢查受影響設備，以確保運作安全。



33.		港燈回應時表示，事故中有兩台發電機組關閉，其中一台約在事故發生約3小時後恢復正常運作，另一台則於翌日恢復正常運作。根據港燈在故障後進行的檢查，事故並無對電網內的受影響設備造成損壞。



34. 	政府當局向議員保證，機電署會加強查核港燈的跟進工作，以確保事故所涉的設施狀況良好。政府當局亦表示，機電署已檢查部分受影響設施，未有發現因事故造成的異常情況。



檢查電力公司的設備



35.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改善對電力公司設備的檢查工作，以防止類似意外再次發生。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機電署定期檢查兩電的發電、輸電及配電設施。2022年，當局共進行約180次有關檢查，檢查次數較2021年增加3倍。因應事故，機電署計劃加強檢查兩電對重要輸配電設施的保養、測試及調試，以及對合資格人士的培訓和管理。





IV.		促進回收業的發展



		(立法會CB(1) 680/2023(04)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促進回收業的發展”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 680/2023(05)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促進回收業發展的措施”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政府當局的簡介



36.		政府當局借助電腦投影片(2023年6月23日發出的立法會CB(1)707/2023(01)號文件)，向議員 介紹在促進回收業發展方面的政策原則和目的，以及所涉及的主要措施。



申報利益



37.		陳家珮議員申報，她是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



政策原則和目的



38.		議員表示支持促進回收業發展的大方向。他們要求政府當局闡述會如何促進香港發展高增值的回收業。



3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一般可提升收集到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和再生產品的質和量，而當局亦可透過生產者責任計劃就收集和循環再造工序的各方面施加規定。政府當局正考慮修訂法例，以便更有效率地推行新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40.		政府當局察悉議員的建議，即訂立定期目標，以監察及優化《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所訂措施的推行情況，確保適時在2035年前實現“零廢堆填”的目標。



廢塑膠的循環再造



41.		議員指出，環保園內一家經營廢塑膠循環再造設施的公司數月前宣布，因塑膠飲料容器的回收率偏低而面對經營困難，因此會逐步停止收集及循環再造廢塑膠。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a)

		政府當局會如何盡量減低該公司的決定對本地廢塑膠循環再造的影響；





		(b)

		若該公司未能履行與環保園簽訂的租約條款，當局會採取甚麼行動；及





		(c)

		政府當局會否就塑膠循環再造進行市場研究，以期加快推行塑膠飲料容器及紙包飲品盒生產者責任計劃。







42.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已推行多項措施，以支援廢塑膠的收集和循環再造。當局現正透過廢塑膠回收先導計劃提供免費收集廢塑膠服務，該計劃現時涵蓋9個地區。社區回收網絡“綠在區區”的設施所接收的廢塑膠須交予下游回收商作妥善處理。至於上述環保園的租户，政府當局得悉，該公司決定停止收集及循環再造廢塑膠的原因是其股東面對業務問題。政府當局已提醒該公司盡早恢復收集及循環再造廢塑膠，若該公司違反有關租約條款，當局會採取法律行動。



43.		關於塑膠飲料容器及紙包飲品盒生產者責任計劃，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就該計劃廣泛諮詢持份者，並正擬訂立法建議。政府當局計劃在2023年內就立法建議框架諮詢事務委員會。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44.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的政策原則是支援整個回收業及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是向個別公司傾斜。鑒於現時本港只有一家回收商有能力循環再造廢棄鉛酸電池，部分議員建議政府當局為該公司提供政策支援，使更多鉛酸電池可在本地循環再造，藉以更充分體現《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的精神。由於該公司在本地並無競爭對手，此建議不會違反上述政策原則。該等議員亦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就鉛酸電池推行以徵費為基礎的生產者責任計劃。



45.		另一些議員指出，有關的鉛酸電池回收商屬環保園的租户，已享有政府資助的低廉租金。進一步向該公司傾斜的政策措施或會提高潛在競爭對手的入行門檻，不利業界的可持續發展，亦可能引起有關審慎運用公共資源的關注。



46.		政府當局回應議員上述意見時表示，當局一直有為該鉛酸電池回收商提供支援，包括以可負擔的租金提供環保園的用地及其他政策措施。然而，據觀察所得，該營運商循環再造鉛酸電池的成本仍然偏高。鑒於本港循環再造鉛酸電池的規模有限，政府當局現階段無意禁止出口廢棄鉛酸電池。待本地鉛酸電池循環再造市場成熟並出現有效競爭時，當局會考慮就有關產品推展生產者責任計劃。



47.		議員關注到推行電動車退役電池生產者責任計劃的進展。他們籲請政府當局與相關業界在這方面加強溝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正與相關業界商討推行電動車退役電池生產者責任計劃的詳情及路線圖。數家公司已表示有興趣在香港開設電動車電池循環再造業務。政府當局會致力在適當情況下促進電動車電池的循環再造。



電子廢物的循環再造



48.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已建議擴大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涵蓋範圍，以包括乾衣機等電器。鑒於洗碗碟機在香港日漸普及，他們建議該生產者責任計劃日後亦應涵蓋這類電器。政府當局察悉此建議。



廢玻璃容器的循環再造



49.		議員查詢從廢玻璃回收的物料的主要出路。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本港從處理廢玻璃容器回收的物料中，約40%用於製造環保地磚，10%用於製造環保水泥，10%出口到外地循環再造，其餘則於本地工務工程作填料用。這些出路可完全吸納本港從廢玻璃容器回收的物料。



土地供應



大方向



50.		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為回收作業增加價格相宜的土地供應，讓市場參與者更有信心作出額外投資，以提升作業水平。議員亦關注到，許多在棕地上經營的回收商已經/將會受收回土地及清拆行動影響而須遷出。議員籲請政府當局協助他們把業務重置到合適和價格相宜的地點，以確保該等回收商得以繼續經營，並促進整個回收業的健康發展。



5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會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為回收業增加土地供應。當局會致力在不同的新發展區內預留土地以供環保設施或環保業(包括回收業)使用。同時，當局正探討在新界北新市鎮和文錦渡發展預留土地擴建環保園的可行性。政府當局已物色到數幅可能適合供回收作業使用的短期租約用地。此外，政府當局會探討已修復堆填區用地是否可供回收作業使用。就此，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曾與香港工業總會的代表實地視察已關閉的將軍澳新界東南堆填區。初步評估顯示，該堆填區用地可作建議用途。



52.		議員表示支持已修復堆填區用地供回收作業使用。鑒於已修復堆填區的負重能力有限且只適合某些類別的回收作業，議員強調政府當局必須同時透過其他方法增加土地供應。



擴建環保園



53.		議員詢問，有關擴建環保園的顧問研究的進度及預計完成日期為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有關新界北新市鎮和文錦渡發展(包括擴建環保園)的顧問研究已在2021年10月展開，預計在3年內完成。



54.		議員就擴建環保園提出以下建議：



		(a)

		政府當局在決定環保園擴建部分的定位時，應考慮在“雙城三圈”策略下新界北新市鎮和文錦渡的整體發展；及





		(b)

		環保園擴建部分的一些地段應專供規模較小的回收商使用，以促進回收業的多元發展。







55.		政府當局察悉此等建議，並表示會繼續與不同回收業界保持緊密溝通，以期制訂針對性的支援措施。



供回收作業使用的短期租約土地



56.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現有19幅專供回收業競投使用的短期租約用地所在位置和面積的清單；及具潛質可供回收業競投的額外短期租約用地的位置圖，以及該等用地的估計面積。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於2023年7月14日隨立法會CB(1)789/2023(02)號文件送交委員。)

57.		政府當局察悉議員的建議，即應運用創新技術加強監察短期租約用地，以確保該等用地真正用於回收作業。



收集及處理住宅樓宇的可循環再造物料



58.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說明住宅樓宇內主要類別的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收集安排，以及規管住宅樓宇內可循環再造物料的妥善收集和處理的準備工作進展。



5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當局一直透過政府合約支援多類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收集和處理。舉例而言，當局在2022年在公共租住房屋(“公屋”)推行廚餘收集試驗計劃，涉及5個公屋屋邨約30座樓宇。政府當局計劃在2023年把試驗計劃的覆蓋範圍擴展至100座樓宇；





		(b)

		當局已就紙包飲品盒回收處理服務合約進行招標。有關承辦商會受聘處理所有在“綠在區區”設施收集的紙包飲品。政府當局現正審閱接獲的標書，並會在短期內公布結果；及





		(c)

		正如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當局會研究立法要求在2024年或以前，大型屋苑和屋邨以及户數較多的單幢住宅樓宇的物業管理公司和業主組織，必須分類收集常見的可循環再造物料，並交予下游回收商處理。近月，政府當局一直與各大物業管理公司討論規管架構，並為該等公司安排示範收集和處理可循環再造物料的良好作業方式。政府當局稍後會就立法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與此同時，當局正與物業管理公司合作制訂詳細的實施指引。





[bookmark: _Hlk141337066]60.		議員籲請政府當局加緊在公屋屋邨設立“小型回收店”，有關工作的目的是支援公屋屋邨實踐乾淨回收，以及配合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實施。



6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協助下，當局已選定50個公屋屋邨試行營運“小型回收店”網絡。政府當局日後會致力把網絡擴展至更多公屋屋邨。



社區回收網絡



62.		議員查詢“綠在區區”回收便利點的租金成本。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現時共有31個回收便利點。營運該等設施的總成本(包括租金)每年約為2億元。



回收基金



63.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確保回收基金能有效協助本地回收商提高能力。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密切監察回收基金的推行情況，並定期進行檢討，以確保回收基金下的支援計劃能切合回收業的需要。舉例而言，當局近年推出“標準項目”計劃，為中小型企業提供針對性的支援，提升其作業效率和能力。“標準項目”計劃下的指定項目及器械清單會不時更新。



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bookmark: _Hlk141340476]64.		議員詢問，低碳綠色科研基金的核准項目完成後，會否讓公眾知悉項目結果。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低碳綠色科研基金首兩輪申請已批出22個項目，所有項目仍在進行中。項目成果一俟備妥，會上載至低碳綠色科研基金的網站。



政府採購綠色產品



65.		議員關注到，政府部門採購的環保產品及服務的總值，只佔政府所有採購項目一小部分。他們建議政府當局應提供環保產品及服務清單供公私營機構參考，並考慮在替代品的技術及市場成熟時，強制規定使用較環保的替代品，以取代傳統產品。



66.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環保採購項目清單及其他相關資料已上載至環保署的網站，供公眾參考。政府會繼續以身作則，實施環保採購。在考慮應否強制規定使用某些環保產品時，政府當局會考慮多項因素，例如相關技術的成熟程度及審慎運用公共資源。



[bookmark: _Hlk141337447]67.		議員表示，很多本地回收商在取得規模經濟效益前，已被海外競爭對手逐出市場。因此，部分議員建議，即使本地再生產品初時未必是最具成本效益的選項，政府亦應考慮優先採購該等產品，以支持本地回收業的發展。



68.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會研究該建議，包括建議是否可提供公平競爭以符合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政府採購的協議、本地產品的供應是否足以應付政府所需等。





V.		建議修改受管制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含量限值和管制範圍



		(立法會CB(1) 680/2023(06)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建議收緊受規管建築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限值及擴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管制至清潔產品”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 680/2023(07)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管制”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政府當局的簡介



69.		政府當局借助電腦投影片(2023年6月23日發出的立法會CB(1)707/2023(02)號文件)，向議員 介紹以下建議：



		(a)

		由2024年1月起收緊22種受規管建築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及





		(b)

		擴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管制至7種清潔產品。為了讓業界有足夠時間進行所需的產品配方調整，當局建議有關管制於2025年1月生效。







70.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計劃在2023年第四季向立法會提交對《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例》(第311W章)(“《規例》”)的修訂，以達致上述目的。



71.		下午5時13分，主席指示將會議由指定的結束時間延長15分鐘。



申報利益



72.		邵家輝議員申報，他從事建築材料業務。



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整體方向



73.		議員表示支持立法建議的整體方向。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劃擴大《規例》的管制範圍，以涵蓋更多產品。



7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規例》自2007年起分階段實施。當局首先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較高的產品類別，以便及早取得更大成效。因此，印墨、黏合劑及密封劑等已納入《規例》。一般而言，若價格合理的替代合規產品在本地市場上有足夠供應，規管某產品類別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屬合適做法。政府當局會繼續監察市場情況，並研究擴大《規例》管制範圍的可行性。

受規管建築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



75.		議員轉達業界的建議，即把地台塗料  (P10-05)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定為150克/公升(而非建議的100克/公升)，以及把透明手髹漆(P08-04)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定為550克/公升(而非建議的400克/公升)，原因是可符合政府當局建議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的替代產品供應不足。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就該等建議的立場為何。



76.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制訂建議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時，當局曾就有關的受規管建築漆料進行市場研究及性能測試。政府當局會與議員及有關業界進一步溝通，研究是否有需要就有關建議作出微調。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其後表示，當局已於2023年6月30日聯繫有關業界，並進一步解釋就P10-05及P08-04制訂建議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的理據(例如市場上相關合規產品是否實際可用及有供應)。有關業界表示理解，亦無進一步提問。)



業務影響



77.		議員察悉，根據政府當局進行的可行性研究，本地所供應符合建議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的清潔產品佔超過70%的市場份額。他們詢問，政府當局估計其餘為符合規定而調整配方的產品所佔比例為何。



78.		當局回應時表示，在諮詢業界期間，部分供應商曾表示打算調整產品配方，以符合建議管制。經考慮持份者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建議給予業界較長時間，讓他們作出所需準備。業界對建議實施管制的日期(即2025年1月)並無異議。



79.		政府當局回應議員有關經濟影響的提問時表示，收緊受規管建築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及擴大管制至清潔產品的建議預計不會對相關行業造成重大的成本影響。



執行管制



80.		議員詢問，為何政府當局只禁止輸入及在本地生產不符合規定的產品，而不禁止零售及使用該等產品；以及政府當局如何確保有效執行管制。



81.		政府當局解釋，禁止輸入及生產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超標的產品，屬很多司法管轄區的慣常做法。由於控制產品的供應來源足以確保產品符合規定，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無須向零售商及用家施加法律責任。環保署會在零售點進行巡查及抽查受規管產品，以監察循規情況。在2020年至2022年間，環保署進行了1 300次巡查，並透過化驗所測試分析了150個受規管建築漆料樣本。超過98%經測試的產品符合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若發現不符合規定的產品，環保署會調查產品的來源，並對進口商/生產商採取執法行動。政府當局會透過公眾教育，提高市民對有關管制的認識，並鼓勵市民向當局舉報懷疑違規情況。



總結



82.		主席總結時表示，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建議並無異議。





VI.	其他事項



8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5時41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1暨公共申訴辦事處

2023年7月25日

經辦人／部門



經辦人/部門





- 14 -



附錄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2023年6月26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30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1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議程第I項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000345 —

000506



		主席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問題或意見

		



		議程第II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000507 —

000553



		主席



		議員同意建議討論事項

		



		議程第III項2023年4月19日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島部分地區供電事故



		000554 —

002604



		主席

政府當局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港燈作出報告

		



		002605 —

003425



		主席

林筱魯議員

港燈



		設備調試程序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003426 —

004138

		主席

田北辰議員

政府當局

港燈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設備上的標籤



		



		004139 —

004921



		主席

盧偉國議員

港燈



		後備電纜電路的管理及未來用途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004922 —

005846



		主席

簡慧敏議員

港燈

政府當局



		故障隔離機制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檢查電力公司的設備



		





		005847 —

010209



		主席

梁熙議員

政府當局



		《電力條例》的相關條文



		



		010210 —

010832



		主席

陳紹雄議員

港燈

政府當局



		設備調試程序



檢查受275千伏故障影響的設備

		



		010833 —

011500



		主席

郭偉强議員

港燈

政府當局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011501 —

012128



		主席

張欣宇議員

港燈



		設備調試程序



電路圖及圖紙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012129 —

012604



		主席

李惟宏議員

港燈



		企業風險管理

		



		012603 —

012841



		主席

李浩然議員

港燈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012842 —

013606



		主席

何君堯議員

港燈



		兩電的聯網

		



		013607 —

013827



		主席





		電力公司的獎罰安排及向受影響客户作出補償



		



		議程第IV項促進回收業的發展



		013828 —

014853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014854 —

015315



		主席

易志明議員

政府當局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015316 —

020041



		主席

陳紹雄議員

政府當局



		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政策原則和目的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政府採購綠色產品



		



		020042 —

020611



		主席

陳月明議員

政府當局



		土地供應





		政府當局

(請參閱會議紀要第56段)





		020612 —

021029



		主席

劉業強議員

政府當局



		政策原則和目的



土地供應



回收基金



		



		021030 —

021558



		主席

盧偉國議員

政府當局



		土地供應

		



		021559 —

022018



		主席

陳沛良議員

政府當局



		廢塑膠的循環再造

		



		022019 —

022721



		主席

陳家珮議員

政府當局



		收集及處理住宅樓宇的可循環再造物料



電子廢物的循環再造

		



		022722 —

023221



		主席

陳克勤議員

政府當局



		土地供應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023222 —

023652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廢玻璃的循環再造



社區回收網絡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023653 —

024535



		主席

政府當局



		土地供應



政府採購綠色產品



車輛電池的循環再造



		



		議程第V項建議修改受管制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和管制範圍



		024536 —

025841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025842 —

030333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受規管建築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

		



		030334 —

030941



		主席

陳紹雄議員

政府當局



		業務影響

		



		030942 —

031059



		主席

陳沛良議員

政府當局



		業務影響

		



		031100 —

031518



		主席

政府當局



		執行管制



		



		議程第VI項其他事項



		031519 —

031547



		主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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